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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师院〔2019〕39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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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坝师范学院

关于财务审批权限变更的通知
校内各单位：

2017年11月6日印发的《阿坝师范学院财务审批制度》（阿师院〔2017〕270号），在执行过程中，由于受到审批金额的限定，单项业务经手的审批人员比较复杂，为进一步简化审批流程，现将《阿坝师范学院财务审批制度》（阿师院〔2017〕270号）第三章第九条第（一）款变更如下：

（一）预算内经费

1.部门日常运行经费：

单笔报销金额6000元以内（含）由各部门负责人审批；

6000元以上5万元（含）以内除部门负责人审批外，还需由分管校领导审批；

5万以上10万元（含）以内除部门负责人、分管校领导审批外，还需分管财务的校领导审批；

10万元以上50万元（不含50万元）以内由各部门负责人、分管校领导、分管财务的校领导及校长审批；

50万元以上（含50万）经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后报学校党委常委会审定执行（日常的工资、社保、住房公积金、个税、工会福利经费、水电费、还本付息除外）。

特此通知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阿坝师范学院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3月20日

阿坝师范学院
党政办公室

2019年3月20日印
阿坝师范学院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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